國立聯合大學採購/招標申請單

【適用新台幣逾十五萬元採購】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列印日期  年  月  日 
	財產編號
	品      名  (規  格)
	數量
	單位
	單 價
	總     價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計
	

	

	會 簽 編 號
	
	預算金額
	會計科目（         -        ）

	經費來源
	
	預算最後執行期限
	

	請購人
(計畫主持人)
	
	聯絡電話或分機
	

	附件：□逾小額(15萬元以上)採購應提供／確認規格需求一覽表規格書       □ 估價單或企劃書                
□限制性招標申請理由書       □不利用「共同供應契約」採購申請理由書  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  請  人
	單 位
	
	姓     名
	

	
	職  稱
	
	聯絡電話或分機
	

	二級單位主管
	
	一級單位主管
	

	會 辦 單 位
	□資產經營管理組：屬財物維修(填寫財編)；非消耗品(單價5千元以上)、財產(1萬元以上)設備採購及識別
□營繕組：水電、瓦斯及空調評估，房屋建築工程及養護
□事務組：優先、共約採購

	
	□計畫單位/其他：

	採 購 單 位
	(1) 採購標的性質：□勞務採購  □財物採購  □工程採購

(2) 招標方式：
□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 □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□公開招標 □選擇性招標

□限制性招標(□公開評選 □公開微求 □比/議價(□公告程序□通知特定廠商))
(3) 決標原則：
□最低價：□不訂底價 □訂有底價(□公告底價  □不公告底價) 
□最有利標：

□適用最有利標(§56) □準用最有利標(§22第1項第9至11款) 

□取最有利標精神擇最符合需要者(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
  1項第3款)

 □最高標
(4) 決標方式：□總價決標 □分項決標 □分組決標 □依數量決標 
          □單價決標(以單價乘以預估數量)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(五)  □檢附本案規格表、投標須知、契約書等招標文件乙份，奉核後辦理招標公告(或議價作業)。
 (六)  □符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3條情形，授權主持人重訂底價。
 (七)  □第一次開標結果如無法決標，依原規格、原招標方式續辦招標公告，並沿用核定之底價。

	
	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	總  務  長
	

	主 計 單 位
	

	校長或
授權代簽人
	


附註事項：請依本校採購作業權責劃分表之附表三「國立聯合大學15萬元以上採購與核銷程序表」執行。
1

